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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意图在法律移植的理论背景下探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欧美法的相互影响。然而限

于文章的篇幅及考虑到本次会议的组织，本文仅以中日两国民法近代化的比较为视角，希望

借此达到见微知著的效果。在文章中，作者试图通过对中日两国近代化历史进程的考察，循

着两国各自的民法制度在近代生成、演化的轨迹，既发现和梳理共同作为东方文化的两国民

法制度形成过程中的相近和相同之处；更着力于探讨在对待近代法制中两国的不同态度及其

历史、文化及政治上的原因。在文章的最后部分，作者站在比较法的立场，对当代中国民法

的发展提出了若干思考。全文共分四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日两国民法近代化的开端。简要概括两国民法从欧洲法中移植、引进的历史。特

别提到中华法系与大陆法系相近的文化背景、观念形态和相似的思维模式共同作用所导致的

中国在近代法律移植上的选择。 

二、中日民法近代化中的论争。中日两国在分别接近西欧法的进程中，却共同地遭遇了

类似的思想交锋，并由此引发立法中的激烈争论。这在中日两国民法发展的历史中是颇为耐

人寻味的现象。 

三、中日民法近代化的比较。在中国近代，特别是清末同西方法律文化的接触以及对西

方法律制度的继受过程中，日本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其影响不容忽视，甚至是至关重要的。

中日两国在法制改革的方向上，均以大量移植西方近代民法作为推动民法近代化的根本途

径，其中固然有其深层的历史、文化的根源，但在法制改革目的、司法人才培养等方面，两

国却又存在巨大差异。比较和总结其中的异同，将对法制的现代化带来启迪。 

文章的第四部分首先勾勒了中国自近代向现代的嬗变轨迹，尤其是提醒了同样是“欧洲

法”的苏联法的影响。当然，从上述欧洲法、日本法的视角去看中国法制的现代化，那么，

如何将域外法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即所谓的洋为中用，是必须认真思考并予以解决的问

题。文章结合新近刚施行的物权法，总结并阐述了对于中国当代民法理论和立法实践如何借

鉴、变革与创新的若干看法。文章的核心观点在于，作者认为，在中国这个当今世界上最大

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里，其法制现代化所面对的丰富问题是人类历史上任何

一个国家，包括日本，在其现代化过程中所没有完全遇到过的，其法制现代化进程中交织着

的文明碰撞和理念争锋或许也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想见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欧美法（包

括日本法）全面理解、融会贯通，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符合国情和时代需要的创新，既是中国

法制现代化的理想追求，也早已历史地嵌入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实际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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